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0020 号

当事人：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337B55A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10号主楼第六层605房Z单元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马克勤
身份证件号码：440400********6517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25 号

当事人：珠海市高新区三界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32JLH4E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西路9号7栋1单元106房商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亮
身份证件号码：341282********0318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26 号

当事人：中知汇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30UGA42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10号主楼第六层605房W单元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何丹
身份证件号码：510502********7422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27 号

当事人：珠海美华美容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2M9774R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中路193号1栋161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王多勇
身份证件号码：231026********2538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28 号

当事人：珠海市那艺洲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2B40Q1Q
[bookmark: _GoBack]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那洲社区一村68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谭贵彪
身份证件号码：440402********9111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29 号

当事人：珠海高新区韩之客餐饮店（个人独资）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29AU56R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海华苑学三食堂一楼C区第三卡商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林兆芬
身份证件号码：420106********1272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30 号

当事人：珠海恒压源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2614X91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唐东路88号2栋1层102-5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唐东路88号2栋1层102-5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万超麟
身份证件号码：440804********0850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31 号

当事人：珠海聚源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24GN852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新港路99号2栋1层105-1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汪洪欢
身份证件号码：360281********2150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32 号

当事人：珠海市新太烨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T5UF2L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新港路99号2栋1层105-1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王庆治
身份证件号码：210623********003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33 号

当事人：珠海市新晋和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NCEB4G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中路128号23栋50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孙德峰
身份证件号码：210623********473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34 号

当事人：珠海市鼎航广告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N01H8J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中路81号6栋第1单元303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林芳
身份证件号码：350128********1742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35 号

当事人：珠海市高新区自由巷奶茶店（个人独资）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N2TF5K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官塘大塘新村巷106号A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梁秋琼
身份证件号码：452424********0708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36 号

当事人：珠海市高新区月星轩餐厅（个人独资）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KWHQ4B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鼎官塘陶园新村一巷4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梁秋琼
身份证件号码：452424********0708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37 号

当事人：珠海市高新区番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JA8763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光星街二巷7号之四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殷成轩
身份证件号码：152921********082X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38 号

当事人：珠海市指南针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FL6E99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鸿新街一巷8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林伟驱
身份证件号码：440402********0831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39 号

当事人：珠海市鑫荣志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EQWAX5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中路128号8栋1单元50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丁向荣
身份证件号码：340121********551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40 号

当事人：珠海市芮嘉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5YNY1N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中路81号3栋2单元4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谭宏彐
身份证件号码：430281********7210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Q0041 号

当事人：珠海市辰钰申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59W618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中路128号21栋2单元50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徐杰枫
身份证件号码：310110********001X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42 号

当事人：珠海市韵航逸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59UN8Q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中路193号1栋1306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许峻川
身份证件号码：371081********0013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43 号

当事人：珠海市涵纳宏电器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0AXD0J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中路81号1栋5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育葵
身份证件号码：440721********0316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44 号

当事人：珠海市礼记隆江餐厅（个人独资）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0YYR22W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环东路189号7栋102商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王振礼
身份证件号码：440528********5111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45 号

当事人：珠海市冠铮兰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XACUM2K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中路81号2栋1单元501房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中路81号2栋1单元50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志敏
身份证件号码：445281********5119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46 号

当事人：珠海市火德浩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XACUM2K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西路9号（景峰广场）4栋2单元201房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西路9号（景峰广场）4栋2单元20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朝阳
身份证件号码：432326********0019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47 号

当事人：珠海市飞融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X9T7FXW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晖路20号1栋1单元301房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晖路20号1栋1单元30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在兵
身份证件号码：321084********7031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48 号

当事人：珠海市岗措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X922NXA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峰西路9号4栋2单元4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代意想
身份证件号码：421381********6015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49 号

当事人：珠海市游倡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X7EEMXL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中路128号22栋1单元3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赵伟
身份证件号码：511621********6619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50 号

当事人：珠海市源百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X7D7TXT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中路128号8栋2单元30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红东
身份证件号码：360281********2159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51 号

当事人：珠海市万宝时钟表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X6K9N7H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创新海岸科技二路10号研发楼二楼B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周玉宝
身份证件号码：532822********0018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52 号

当事人：珠海市险峰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X682529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中路128号13栋2单元40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国友
身份证件号码：500101********5698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53 号

当事人：珠海鼎信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X53HG9K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中路128号19栋3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亚平
身份证件号码：432930********8333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54 号

当事人：珠海台晶旺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XR496F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下栅拱星路58号第一栋1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廖智容
身份证件号码：512532********3829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55 号

当事人：珠海佳腾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WNKK12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西路9号7栋1单元102房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西路9号7栋1单元1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松林
身份证件号码：330325********6918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56 号

当事人：珠海市鼎祥辉建材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WQ5865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鼎官塘商业街A区06号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郭嘉
身份证件号码：412827********4031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57 号

当事人：珠海恩尔菲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WC9083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科技五路五号三楼A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金安俊
身份证件号码：421302********821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58 号

当事人：珠海亮阴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WBTK6R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鼎金峰中路128号（金景豪园）32栋2单元6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杨美琴
身份证件号码：350322********1562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59 号

当事人：珠海长歌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TB6L1A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鼎金峰西路24号3栋40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国
身份证件号码：232301********4912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60 号

当事人：珠海特迪亚克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RA6H5L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鼎宁堂村1号4楼40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谢朝霞
身份证件号码：431003********1667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61 号

当事人：珠海卡灵迪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RBQN44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鼎宁堂村1号3楼3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周子瑜
身份证件号码：350783********1518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62 号

当事人：珠海多来多服饰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QH6F24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鼎宁堂村226号二楼204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叶正宏
身份证件号码：331121********1957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63 号

当事人：珠海市艾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PWQ968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科技创新海岸科技四路六号厂房B栋二楼20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车金哲
身份证件号码：22020319680206091X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64 号

当事人：珠海市安恒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AAWF1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凤路6号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学生活动中心4层创业工场413-1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周世昌
身份证件号码：340123********6235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65 号

当事人：珠海睿鸿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A3XF9T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科技路一路124号2号厂房第六层A区-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虞浩峰
身份证件号码：320626********7437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66 号

当事人：珠海盛亚祥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3PKW7K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宁堂村西9号1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蒋德琴
身份证件号码：350521********7563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67 号

当事人：珠海海芯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3JG38P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宁堂村西9号10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费菲
身份证件号码：610104********266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68 号

当事人：珠海市欣意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38Q82F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文苑街二巷55号40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马静雯
身份证件号码：610103********2468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69 号

当事人：珠海万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31YRX4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宁堂村110号20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朱自红
身份证件号码：510219********8425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70 号

当事人：珠海博九娱乐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1PRP3L
住所（地址）：珠海市金鼎金峰路128号（金景豪园）38栋2单元7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王袁清
身份证件号码：320219********5277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71 号

当事人：珠海博兴盛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1JMR1M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宁堂村110号103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吴金欢
身份证件号码：452123********4617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72 号

当事人：珠海蓝兴聚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1G1410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宁堂村110号104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张萍
身份证件号码：342127********452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73 号

当事人：珠海汇源佳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10TM32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圣皇头街50号2栋30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王海兵
身份证件号码：510902********5496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74 号

当事人：珠海市新兴红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0TUT0P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鼎金峰路128号金景豪园41栋1单元30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杨长江
身份证件号码：420122********5835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75 号

当事人：珠海市商玛商宜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0DF63A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鼎金峰路128号金景豪园41栋2单元20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申检平
身份证件号码：430521********687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76 号

当事人：珠海巴登游戏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YWLY6T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西路9号4栋2单元1301房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西路9号4栋2单元130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润花
身份证件号码：432524********254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77 号

当事人：珠海深厦新林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006G2G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西路9号5栋2单元509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杨宝琴
身份证件号码：440526********0061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78 号

当事人：珠海市优铃宜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YTXW8K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鼎金峰路128号金景豪园41栋1单元20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小花
身份证件号码：362123********482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79 号

当事人：珠海美聚晨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YF606E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文苑街二巷55号三楼30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美珍
身份证件号码：532233********254X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80 号

当事人：珠海市康振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XCK951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西路9号4栋2单元1106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傅江冰
身份证件号码：450211********1326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81 号

当事人：珠海丽好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X30Q2A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科技七路1号中电高科技产业园2栋厂房303单元C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于云峰
身份证件号码：142625********2737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82 号

当事人：珠海雄永恒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WR2P7B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西路10号3栋60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马丽娜
身份证件号码：210105********4088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83 号

当事人：珠海市佳伟盛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WN2A3U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西路15号2栋2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潘柳樟
身份证件号码：452201********1227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84 号

当事人：珠海高新区领发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WJW28R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官塘赤企南新村217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蒋兆飞
身份证件号码：320826********0238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85 号

当事人：珠海市高新区金料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WKLP9C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官塘赤企南新村218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孙运冯
身份证件号码：341125********127X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0086 号

当事人：珠海市万盟特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WFD93N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西路9号4栋1单元70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施斌
身份证件号码：320626********001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87 号

当事人：珠海市建主餐饮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UQXM6G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鼎金峰西路9号6栋（1号餐厅）二层20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董建主
身份证件号码：362330********6335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88 号

当事人：珠海德隆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UFDD59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鼎金峰路128号（金景豪园）41栋1单元6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施信赣
身份证件号码：360722********1539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89 号

当事人：珠海盛鼎聚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UGXQ1A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鼎金峰路128号（金景豪园）39栋2单元7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潘自乾
身份证件号码：411325********7818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90 号

当事人：珠海高新区苏菲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UC3M79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西路9号5栋2单元806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林小芬
身份证件号码：330304********6027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91 号

当事人：珠海骏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QM6L3N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西路9号7栋5层510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孟海洋
身份证件号码：412801********0638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92 号

当事人：珠海鼎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QCUR8H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宁堂村202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林善仿
身份证件号码：442828********3416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93号

当事人：珠海亚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Q1BY40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高新区科技六路9号1栋办公楼4层402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薛荣德
身份证件号码：412925********3410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94 号

当事人：珠海市得聚餐饮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MJJN2W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同路1号2栋10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轶
身份证件号码：362424********4416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95 号

当事人：珠海华彩汽车漆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LG7B43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创新六路1号1栋职工食堂415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莫小红
身份证件号码：450303********051X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96 号

当事人：珠海市高新区眼睛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JCE31W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10号副楼四层A12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谢宏伟
身份证件号码：510106********1813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97 号

当事人：珠海富锋精密机械厂（个人独资）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JCJX97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下栅检查站南沙岗厂房一栋一楼109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锡锋
身份证件号码：452528********3791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98 号

当事人：珠海市元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J3G72E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10号主楼第六层612房8单元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邵振艳
身份证件号码：220124********0226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099 号

当事人：珠海商联邦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HA757K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10号主楼第六层604房C单元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彦山
身份证件号码：445121********3935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00 号

当事人：珠海格位德联邦酒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35462374X3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10号主楼第六层609房A单元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肖倩倩
身份证件号码：410122********264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01 号

当事人：珠海豪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8AEU15N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宁堂村5号1层10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王严清
身份证件号码：410223********3017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02 号

当事人：珠海市天昭华瑞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8BL5P7R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八路1号宿舍及配套服务楼一至九层4号楼A段一楼B10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杜怡黎
身份证件号码：341203********155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03 号

当事人：珠海市智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338111015F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官塘工业区二栋三楼302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高学
身份证件号码：513029********5478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04 号

当事人：珠海市创客餐饮管理服务部（个人独资）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7337908874E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科技八路1号宿舍及配套服务楼九层988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谭鹏飞
身份证件号码：412824********0319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05 号

当事人：珠海飞凯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337925033E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文苑街二巷45号2单元704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冯海歌
身份证件号码：410302********203X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06 号

当事人：珠海迅恒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3379090844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峰路128号（金景豪园）37栋1单元20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付露露
身份证件号码：421023********7520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07 号

当事人：珠海派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3380931289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10号主楼第六层615房F单元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闫兆虎
身份证件号码：410927********6013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08 号

当事人：珠海光辉一页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334798665X
住所（地址）：珠海市金鼎金峰路128号（金景豪园）36栋1单元30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允喜
身份证件号码：440921********5136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09 号

当事人：珠海华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324987323N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科技八路1号宿舍及配套服务楼2层20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益君
身份证件号码：332602********3257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10 号

当事人：珠海诚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314917292W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同街2039号厂房二楼203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容义豪
身份证件号码：440321********0455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11 号

当事人：珠海市高新区世腾置业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304167598G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下栅荔枝园街48号101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吴银瑜
身份证件号码：440401********0460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12 号

当事人：珠海慧捷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303806335U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官塘南安一巷3号厂房一栋第二层左侧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志祥
身份证件号码：220122********1139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13 号

当事人：珠海市高新区兴鑫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092369162U
住所（地址）：珠海市金鼎金峰路128号（金景豪园）41栋2单元2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罗小英
身份证件号码：440222********1920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14 号

当事人：珠海新瑞达投资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091774377F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10号主楼第六层603房P单元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包如新
身份证件号码：610113********003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15 号

当事人：珠海市恒葆投资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0844855420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科技八路1号宿舍及配套服务楼九楼94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辉
身份证件号码：440421********1255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16 号

当事人：珠海梦真聚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081217884U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创新海岸科技二路10号研发楼1楼102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王国盛
身份证件号码：440725********1516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17 号

当事人：珠海市金广源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081219855A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科技八路1号宿舍及配套服务楼9层92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钟炳旭
身份证件号码：445224********307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18 号

当事人：珠海华申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081086378L
住所（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金晖路20号4栋2单元2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冉正华
身份证件号码：510722********1991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19 号

当事人：珠海市丰海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0767238035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10号主楼民营科技创业大厦第六楼622房G单元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葛忠诚
身份证件号码：320926********0431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20 号

当事人：珠海市品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8AP3994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凤路18号粤华苑2栋一层8号之三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滕维聪
身份证件号码：440111********0347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21 号

当事人：珠海家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076715467P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创新海岸科技四路2号一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静
身份证件号码：440727********002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22 号

当事人：珠海源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0735321049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鸿三路8号A幢厂房第三层305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龚伦玉
身份证件号码：421022********7586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23 号

当事人：珠海市高新区磊鑫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89YRR89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北沙金沙路11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欧四喜
身份证件号码：432524********1992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24 号

当事人：珠海宏宇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0702876929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10号主楼第六层612C单元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姚泓
身份证件号码：610113********2158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25 号

当事人：珠海市振之辉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06667354XT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10号主楼第二层214单元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劳振宇
身份证件号码：340403********0033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26 号

当事人：元泽影视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066702902Y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10号主楼第六层622房B单元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余滔
身份证件号码：420106********1272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27 号

当事人：珠海市百胜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061509150Y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文苑街一巷2号之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新胜
身份证件号码：420106********1272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28 号

当事人：珠海众大珍稀植物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0599356953
住所（地址）：珠海市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珠海市乐通化工制造有限公司办公楼1楼166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周安华
身份证件号码：522128********7013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29 号

当事人：珠海易迪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0507216234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10号主楼第四层413单元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祝杰
身份证件号码：420281********0011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30 号

当事人：珠海市兴燃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050699497R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八路1号宿舍及配套服务楼4号楼B段3层303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郭先文
身份证件号码：430721********5810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31 号

当事人：珠海星座主题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5958050421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峰北路东侧科技创新海岸服务中心4号楼B段一层B0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基伟
身份证件号码：342127********0010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32 号

当事人：珠海汉威静电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590088291E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峰西路24号4栋2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零育开
身份证件号码：452626********5018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33 号

当事人：珠海市轻扬航空模型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58827815X8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锋西路金鼎科技工业园19号2#厂房二层厂房A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育红
身份证件号码：360401********9018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34 号

当事人：珠海桂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586377699R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下栅检查站南沙岗厂房一栋一楼102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咸茂荣
身份证件号码：450222********3419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35 号

当事人：珠海鹏翔电气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586322268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科技工业园金峰西路29号厂房C区一楼0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罗德俊
身份证件号码：512927********499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36 号

当事人：珠海市幻影航空模型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584721687E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峰西路金鼎科技工业园19号2#厂房三层B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赵细金
身份证件号码：440221********5230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37 号

当事人：珠海市佳佳投资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581425233Q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金峰中路155号楼533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凌香兰
身份证件号码：440821********506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38 号

当事人：珠海市艾特斯温软件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57969096XT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海华苑12栋一楼架空层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冷建
身份证件号码：429001********1223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39 号

当事人：珠海市魔技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559165703L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会同村风吹罗群带三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罗国威
身份证件号码：440402********9130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40 号

当事人：珠海市洛迪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553671197T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创新海岸科技四路2号四楼B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林晚明
身份证件号码：350203********0019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41 号

当事人：珠海市轩宇电子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5517260437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工业区金恒二路28号厂房二楼西侧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饶永勤
身份证件号码：432924********0011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42 号

当事人：珠海亚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698117816R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工业园金峰西路17号厂房三层30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冰伦
身份证件号码：430111********1335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43 号

当事人：珠海普施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6964669245
住所（地址）：珠海市金鼎科技工业园金恒二路2号厂房2东面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王树立
身份证件号码：220204********123X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44 号

当事人：珠海凯能达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694779302K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官塘工业区09号工业厂房第三层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曾祥凯
身份证件号码：440421196806216111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45 号

当事人：珠海市白沙洲种养殖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6947294362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鼎北沙六组村189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湘洲
身份证件号码：430203********6030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46 号

当事人：珠海市同昌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673138012K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金峰中路155号悦福来商务酒店803、804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邓雄
身份证件号码：440402********5719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47 号

当事人：珠海杉泰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671596474L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10号主楼第六层622D单元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嵇耀东
身份证件号码：440402********6115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48 号

当事人：珠海市智优化妆品商行（个人独资）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7671356462E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北理工学生公寓16舍4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缪苗
身份证件号码：652301********0827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49 号

当事人：珠海市中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6681875570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北沙下北村84号一层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祥华
身份证件号码：432928********2713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50 号

当事人：珠海市英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666495548N
住所（地址）：珠海市科技创新海岸（唐家湾镇金鼎科技创新海岸创新一路8号1号厂房）第三层A座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ZHANG ZHIYING
身份证件号码：632122********0428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51 号

当事人：珠海市龙盈货运代办部（个人独资）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7MA58BHBMXD
住所（地址）：珠海市香洲区金鼎镇那洲布料城187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傅豪
身份证件号码：440402********9075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52 号

当事人：珠海中电高压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661549017X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十号主楼第六层612F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包红旗
身份证件号码：130105********1219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53 号

当事人：珠海市金驰快递服务部（个人独资）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7MA58BEJ101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下村长园街6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唐铭江
身份证件号码：452425********103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54 号

当事人：珠海普施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7838874795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科技工业园金恒二路2号厂房2西面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王树立
身份证件号码：220204********123X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55 号

当事人：珠海拜澳泛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7820381333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港湾大道创新一路3号1#厂房三层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耀生
身份证件号码：371522********002X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56 号

当事人：珠海市一比佰食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768447803K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金发工业区（下栅拱星路64号）厂房一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麦桂木
身份证件号码：440522********2718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57 号

当事人：珠海市施威嘉宝化工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A47WND7F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官塘工业区09号二层02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曾祥凯
身份证件号码：440421*****1611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58 号

当事人：珠海科曼中药研究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7592370973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科技创新海岸创新一路兰新科技园1号厂房二层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谢培山
身份证件号码：440103*****2541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59 号

当事人：珠海市富利来食品配送服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749954965N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市场二楼520-521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佰超
身份证件号码：440822********4838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60 号

当事人：珠海衡基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7444734418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商业广场一楼Ｂ１２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吕德夫
身份证件号码：211021********003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61 号

当事人：珠海市华特雅工业气体运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73989871XP
住所（地址）：珠海市金鼎金沙路159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张典
身份证件号码：410802*****3251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62 号

当事人：珠海市竹林埔农庄（个人独资）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7MA589M3604
住所（地址）：珠海市金鼎那洲竹林埔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谢成就
身份证件号码：440722*****0153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63 号

当事人：珠海市博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72875039XM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港湾大道金星路8号A座30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柯豪亮
身份证件号码：440402********9019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64 号

当事人：珠海市香洲志诚五金塑料制品厂（个人独资）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7X31549442C
住所（地址）：珠海市金鼎工业园金峰西路17号一层北侧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吉祥
身份证件号码：350583********8315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65 号

当事人：珠海市高新区学姐面馆（个人独资）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34J141B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海华苑7栋一层8A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闻萱
身份证件号码：522724********0587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68 号

当事人：珠海市金宝来称重服务中心（个人独资）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7DQX65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田馆路69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庞日元
身份证件号码：440821********3579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69 号

当事人：珠海日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FWL57J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白沙路1号欧比特科技园2号楼3楼-07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王博
身份证件号码：511011********537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70 号

当事人：珠海霆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FGCH4H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白沙路1号欧比特科技园3号楼3楼-05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董素芬
身份证件号码：511026********132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71 号

当事人：珠海海洋之神娱乐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1PRD5G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唐淇路1288号加州阳光3栋1单元2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卫向朋
身份证件号码：610122********2813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72 号

当事人：珠海市润城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3512482945
住所（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唐家唐苑六巷5号2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晓霞
身份证件号码：130403********186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73 号

当事人：珠海市橄榄木化妆品商行（个人独资）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345274373N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亨衢二巷24号1楼10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王文全
身份证件号码：610126********071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74 号

当事人：珠海市美宸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0933309990
住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中心社40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葛美军
身份证件号码：370283********8113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75 号

当事人：珠海市睿泰祥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RPJT5D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发街28号金发苑4栋2单元4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吴纪东
身份证件号码：440883********2254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高新市监金鼎行处字〔2023〕第 0166 号

当事人：珠海北珠之柱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WL4E75M
住所（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凤路6号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学生活动中心4层创业工场413-2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齐新霞
身份证件号码：210302********0947

经查明，至2022年6月6日止，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经税务部门核实，当事人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根据原国家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当事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于2022年6月6日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从《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情况和当事人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公示2019、2020年度报告；                                               
2、《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关于回复有关企业纳税的函》，证明当事人2019、2020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   
3、《现场笔录》《证据提取单》，证明珠海市翊泉晶英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在办理商事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与其取得联系。现场检查时进行了拍照，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
4、在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市知识产权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履行年报、报税和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网址：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的截图，证明本局已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本 局 于 2022 年 11 月3 日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珠 海 ） （ 网 址 ：http://ssgs.zhuhai.gov.cn/modes/xzgg.html）、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www.zhuhai.gov.cn/scjgj/gkmlpt/index）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高新市监金鼎企吊听告字〔2022〕第 Q001 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 2019、2020 年度报告，2019、2020 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2016〕97 号）、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工商〔2016〕12 号）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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